
 
 

南昌市总工会 
 

 

洪工办〔2024〕43 号 

 

关于转发《江西省总工会办公室<关于进一步 

加强和规范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 

有关事项的通知>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总工会，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、市直机关工会工委，市教

科文卫体工会，市直属基层工会： 

现将江西省总工会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层工会

经费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赣工办发〔2024〕33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南昌市总工会办公室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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